汽车与交通学院
实习教学中各级职责
 

学院的实习教学工作由学校教务处、学院、各专业教研室和有关行政部门负责管理，在学院院长的统一领导下进行，由各专业主任、实习领队和指导教师具体实施。教研室是直接组织和领导实习的基层单位，对实习负主要责任。实习领队教师是实习的组织者和领导者，对实习工作全面负责。
一、学院职责 
1．组织学院的各专业教研室制订年度实习计划，并汇总实习计划报上级主管部门。

2．领导各专业教研室制订实习大纲及当年的实习计划及经费预算。
3．会同教研室落实实习场所
4．检查各实习队的准备工作，实习进行情况，实习质量及实习总结工作，组织经验交流。

二、专业教研室职责 

1．负责制订实习大纲和选定实习地点。
2．选派实习领队及指导教师，并考核他们的工作。

3．作好实习前的各项准备工作，进行实习前的学生组织动员。

4．参加检查实习工作及实习质量。实习结束后，进行实习总结。

三、领队教师职责 
1．提前会见实习单位有关人员，共同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实习实施计划（日程表）。
2．按实习大纲要求具体组织实习计划的落实工作，检查学生完成实习的情况，与实习单位配合及时解决实习中存在的问题。
3．检查实习纪律执行情况，及时处理违纪问题。
4．对实习期间发生的安全、违章等事故，会同实习单位及时处理，重大问题及时向学院请示汇报。
5．组织实习的考核和成绩评定工作。
6．实习结束后写出实习工作总结。
四、指导教师职责 
1．配合领队完成实习教学任务，关心学生身体健康及生活情况，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。

2．同实习地点的指导教师一起指导实习，及时向领队反映实习中存在的问题。

3．在实习的全过程中，检查督促学生完成实习和各项任务。
4．指导学生完成实习报告，并负责学生的实习考核和成绩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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